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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高中學校推廣全民實踐綠生活創意演說競賽比賽辦法

(第 1 次修正版) 

主辦單位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 協辦單位：教育部 

 

一、活動目標 

臺灣 2050 淨零十二項關鍵戰略中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肩負淨零綠生活轉型

推動的任務，全民必須從食、衣、住、行、育、樂、購等各層面力行綠色生

活轉型，才能實踐 2050 淨零目標。本競賽邀請全國高中職青年學生參加，

透過青年世代對淨零綠生活的多元、創新發想，建構未來淨零綠生活模式，

藉此帶動國內產業、商業發展，讓轉型綠色生活成為社會時尚與普世價值。 

 

二、競賽辦法 

[1] 參賽方法：全國高中（職）學生，由就學學校推薦，學校總班級數 30 班

以下，每校以推薦 3 件為限；總班級數 30 班以上，每校以推薦 5 件為

限。 

[2] 競賽內容：以個人報名參賽。參賽者可透過「演」、「說」、「唱」、「跳」

等各種創意方式，針對未來淨零綠生活模式提出多元、創新構想。簡報

可製作 power point 檔、手板、海報、道具等各種方式搭配展現。 

[3] 指導老師：每件投稿作品限一位指導老師，指導老師需為任職於該校之

教師。 

[4] 競賽方式：比賽分為「初審」及「決賽」二個階段。 

 初審：參與初審的作品將內容精華錄製 3 分鐘以內之影音檔案進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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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稿，經評審委員以影音檔案「初審」後，依成績排序，遴選出前

10 名(視稿件數量酌予增加)作品進入決賽。 

 決賽：以實地展演進行比賽，每人展演時間以 5 分鐘為限。 

[5] 參賽時程： 

 111 年 10 月 25 日截止投稿 

 111 年 11 月 08 日前公布入選名單 

 111 年 11 月 19 日進行實地演說決賽 

[6] 決賽地點：中山大學 (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) 

[7] 投稿方式：參賽作品及報名表(學校報名總表、個人報名表、競賽著作

授權同意書、錄影錄音授權書、影音檔作品)，請於 111 年 10 月 25 日

前以郵寄(以郵戳日期為憑)、E-mail 或親送等方式投稿。 

[8] 投稿地址：郵寄至「106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283 號」，林旻秀

小姐收。 

[9] 聯絡人：林旻秀小姐；電話（04）2332-3000 轉 4237，E-mail 電子郵件

信箱：minsiou.lin@gmail.com。 

[10] 競賽辦法及相關綠生活資訊查詢網站：「全民綠生活資訊平台」

https://greenlife.epa.gov.tw/ 

 

三、競賽獎勵 

[1] 依決賽平均成績達 85 分以上評為「特優」；其餘平均成績達 80 分以上

評為「優等」。 

 特優：頒發新臺幣（下同）6,000 元等值禮券及綠點 50,000 點，獎

狀 1 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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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優等：頒發 3,000 元等值禮券及綠點 25,000 點，獎狀 1 只。 

 指導老師：特優及優等，指導老師每人頒發獎狀 1 只，每組給予指

導老師綠點 50,000 點，並函請學校及主管機關予以獎勵。 

 參加獎：投稿作品符合參賽辦法，頒發參賽者綠點 3,200 點 (需於

111 年 12 月 30 日前領取，逾期視同放棄)。 

 

四、評分標準 

[1] 初審 

 內容切合比賽主題 30% 

 內容完整性與正確性 30% 

 內容多元與創意 40% 

[2] 決賽 

 演說內容：25%，切合比賽主題，完整性、正確性 

 展演技巧：25%，展演吸引性、流暢性 

 多元創意：30%，未來淨零生活創意構想 

 整體表現：20%，道具、服裝等整體視覺、音效 

 

五、附件 

[1] 附件一 學校報名總表 

[2] 附件二 個人報名表 

[3] 附件三 競賽著作授權同意書（法定代理人版） 

[4] 附件四 競賽著作授權同意書（成年版） 

[5] 附件五 錄影錄音授權書（法定代理人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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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6] 附件六 錄影錄音授權書（成年版） 

[7] 附件七 認識環保集點與註冊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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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高中學校推廣全民實踐綠生活創意演說競賽    學校報名總表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學校 

學校地址 □□□-□□□ 

承辦人 
 

班級數 
 

電子信箱 
 

聯絡電話 
 

競賽員姓名 指導老師 展演方式 展演題目 

  □演 □說 □唱 □跳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 

 

  □演 □說 □唱 □跳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 

 

  □演 □說 □唱 □跳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 

 

  □演 □說 □唱 □跳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 

 

  □演 □說 □唱 □跳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 

 

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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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高中學校推廣全民實踐綠生活創意演說競賽 

個人報名表 

我已詳閱簡章敘明之競賽時程和規則內容，並能確實遵守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（競賽員簽名） 

就讀學校/科系/年級 
 

展演方式 □演  □說  □唱  □跳  □其他：___________ 

展演題目  

指導 

老師 

姓名  職稱  

聯絡電話  E-mail 信箱  

競 

賽 

員 

姓名 
 

性別 □男    □女 

出生年月日 

(西元) 

 
身份證字號 

 

聯絡電話 
 

E-mail 信箱 
 

戶籍地址 
□□□-□□□ 

通訊地址 
□□□-□□□ 

1.請詳填報名表之各項欄位，通訊處請註明郵遞區號。報名時應審慎勾選展演方式及語言，報名截止後

即不得更改。 

2.報名時請檢附報名表及聲明文件（競賽著作授權同意書、錄影錄音授權書）。 

3.競賽當天報到時請攜帶身分證正本，以供查對。 

4.就讀學校務必詳實填寫，以免影響獲獎之競賽員後續通知機關表揚事宜。 

5.請詳閱競賽簡章並注意參賽資格及限制，如經查不符屬實，將取消其參賽資格或得獎名次。 

  聯絡人：林旻秀小姐；電話（04）2332-3000 轉 4237 或 0932-714207  

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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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賽著作授權同意書 （法定代理人版） 

 

茲因[請填入競賽員姓名]（以下稱競賽員）將參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舉辦之

「全國高中學校推廣全民實踐綠生活創意演說競賽」（以下稱本活動），本人

係競賽員之法定代理人，現同意將競賽員參加本活動之影音、影像、著作、

肖像權及任何相關之智慧財產權非獨家、非專屬、不限地域無償授權主辦單

位以任何方式利用，並得對第三人進行再授權。惟競賽員仍為前開各項權利

之權利人，有權自行利用相關內容。 

 
 

競賽員： 

學校單位： 

指導老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與競賽員關係：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中華民國 111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
附件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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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賽著作授權同意書 （成年版） 

 

本人[請填入競賽員姓名]將同意本人參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舉辦之「全國高

中學校推廣全民實踐綠生活創意演說競賽」之影音、影像、著作、肖像權及

任何相關之智慧財產權非獨家、非專屬、不限地域無償授權主辦單位以任何

方式利用，並得對第三人進行再授權。惟本人仍為前開各項權利之權利人，

有權自行利用相關內容。 

 
 
 
 
 
 

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     月       日 

附件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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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影錄音授權書 （法定代理人版） 

立書人： 

 

茲因[請填入競賽員姓名]（以下稱「競賽員」）參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舉辦之「全
國高中學校推廣全民實踐綠生活創意演說競賽」（以下稱「本活動」），立書人係
競賽員之法定代理人，立書人謹此同意授權主辦單位對競賽員參與本活動之過程，
進行錄音及錄影，並聲明如下： 

一、立書人就競賽員在本活動所為之競賽內容及所同意之錄音/錄影內容，非獨家、非
專屬、不限地域授權主辦單位在教育推廣之目的範圍內進行利用，包括但不限於
以實體與數位方式重製、改作、編輯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演出、公開上映、公開傳
輸或以其他方式利用授權標的，並得對第三人進行再授權。 

二、除前條所列授與主辦單位之權利外，競賽員仍為相關內容及作品之著作權人，保
有一切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，不受本協議書之影響。 

三、競賽員參與本活動所提供之一切內容，均遵守各項法令之規定，絕無侵害任何他
人之著作權或任何其他權利之情事。立書人並保證競賽員參與本活動所提供/演
出之一切內容均係競賽員自行創作，有權對主辦單位進行本協議書所列之授權，
絕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任何其他權利之情事。 

四、如因本協議書相關事宜有爭議需以訴訟處理時，立書人同意應以中華民國法律為
準據法，並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競賽員： 

學校單位： 

指導老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立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與競賽員關係：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
附件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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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影錄音授權書 （成年版） 

立書人： 

 

茲因立書人[請填入競賽員姓名]參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舉辦之「全國高中學校
推廣全民實踐綠生活創意演說競賽」（以下稱「本活動」），立書人謹此同意授權
主辦單位對競賽員參與本活動之過程，進行錄音及錄影，並聲明如下： 

一、立書人就本活動所為之競賽內容及所同意之錄音/錄影內容，非獨家、非專屬、不
限地域授權主辦單位在教育推廣之目的範圍內進行利用，包括但不限於以實體與
數位方式重製、改作、編輯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演出、公開上映、公開傳輸或以其
他方式利用授權標的，並得對第三人進行再授權。 

二、除前條所列授與主辦單位之權利外，競賽員仍為相關內容及作品之著作權人，保
有一切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，不受本協議書之影響。 

三、立書人參與本活動所提供之一切內容，均遵守各項法令之規定，絕無侵害任何他
人之著作權或任何其他權利之情事。立書人並保證競賽員參與本活動所提供/演
出之一切內容均係立書人自行創作，有權對主辦單位進行本協議書所列之授權，
絕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任何其他權利之情事。 

四、如因本協議書相關事宜有爭議需以訴訟處理時，立書人同意應以中華民國法律為
準據法，並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 

 

 

立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 
 
 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
附件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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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環保集點與註冊說明 

一、環保集點理念 

    為推動「綠色消費循環」的理念，環保署推行「環保集點制度」，讓您不論是
購買綠色商品、搭乘大眾運輸或參與環保行動，都能化為「環保綠點」獲得實質
回饋，實現「環保行動有價化」。 

    透過環保集點制度，開啟「綠色生活，環保選購」的習慣，讓「綠色消費」
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，共同努力減少資源浪費、減緩環境衝擊。同時也能間接
鼓勵企業投入環保商品開發，帶動生產源頭降低碳排放，進而緩和溫室效應。 

    「環保綠點」的使用多元廣泛，可兌換、折抵環保標章、碳足跡標籤、MIT

微笑標章以及在地農產品（CAS 標章／有機農產品標章／TAP 產銷履歷）認證
的綠色商品；前往綠色服務業(環保旅館、綠色餐廳或環保旅行社)、生態遊憩及
環境教育場所，也可享有住宿、遊憩、門票等折扣優惠喔，將環保融入我們的日
常生活，輕鬆實踐綠色消費。 

二、加入環保集點 

 

附件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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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多元集點方式 

[1] 大眾運輸集點：持已綁定在環保集點帳戶的電子票證(包括悠遊卡、一
卡通及愛金卡 icash2.0)，搭乘指定大眾運輸工具嗶卡(進出站或上下車)

即可獲得綠點！ 

[2] 綠色消費集點：到合作通路(愛買、大潤發、全國電子、萊爾富、全家、
東森購物網、環保生活家、PChome)，並持已綁定在環保集點帳戶的通
路指定載具，選購具有環保標章、碳足跡標籤、MIT 微笑標章、台灣優
良農產品標章(CAS)、有機農產品標章、產銷履歷(TAP)認證之環保商品，
即可依消費金額獲得綠點獎勵！ 

[3] 環保行動集點：參與環保集點與各地政府、民間企業、環保團體共同舉
辦各類環保活動或綠色服務。 

[4] 限時活動賺點：不定期舉行各類限時贈點活動，只要達成特定條件就可
以得到綠點。 

[5] 填問卷集綠點：不定期有問卷調查，填寫問卷即可獲得綠點。 

四、兌換綠色商品 

[1] 兌換環保商品：在合作通路(愛買、大潤發、全國電子、萊爾富、全家、
統一超商 7-ELEVEN、東森購物網、環保生活家、PChome)找到各式各
樣的環保商品，並將帳戶的點數兌換折抵綠色消費。依各合作通路的實
際售價，每 100 點即可折抵 1 元。 

[2] 兌換綠色旅宿：綠色旅宿包含「環保標章旅館」和「生態及環境教育場
所」，請先在環保集點平臺或 APP 以綠點兌換電子優惠券，即可至服務
場所直接進行住宿折價券、門票抵用券等優惠兌換。 

[3] 兌換綠色餐廳：請先在環保集點平臺或 APP 以綠點兌換電子優惠券，
即可至綠色餐廳合作店家直接折抵消費。 

[4] 兌換電子優惠券：集點平臺或 APP 提供許多產品、商品、門票…等優
惠券可供兌換。 

[5] 兌換綠色服務：於集點平台或 APP 兌換電子優惠券，於綠色服務據點
出示優惠券，集可折抵綠色服務費用。 



13 

五、環保署宣導海報 

 


